
無醫師資格的人，怎可為人治病？  葉雪鵬 

前些日子的新聞報導：一位居住在彰化縣社頭鄉年逾五十的林姓男子，只有

高職學歴，年輕時曽在一家醫院擔任技術人員，懂得一點醫學常識，後來又自行

硏修一些普通醫學知識，一知半解下便自稱為林醫師，專精老人心血管疾病，也

許是他的運氣不錯，用的藥雖然治不好病人的病，但也醫不死人。名聲遠播以後，

找他治病的人愈來愈多。但他對從事這份工作，心中總有些顧忌，深恐被檢警單

位盯上，就無從脫身。因此不敢在自家門口掛上招牌，只用電話和患者聯絡，有

時還約病人到超商或火車站見面，就把這些地方當作自己的診間。同時還勾結藥

廠業務人員，以超低價收購過期藥品推銷給診病的患者獲取暴利。自己則騎著機

車到處奔走！生怕行蹤被人發現要去面對法律。 

 林姓男子這様躲躲藏藏仍然逃不過檢警的追捕，本(108)年一月間，他的住

所地的彰化地檢署接獲線報，轄區內有這名林姓男子的超級密醫在為害民眾，便

多方策畫，要將這位密醫連同他的黨羽一舉成擒。這天動員多位檢察官會同當地

警方及衛生單位，兵分十三路同日時分別進行搜索、扣押和拘捕人犯。當日林姓

男子就逮外，還查獲為逾千人的治病資料以及藥品五卡車。 

    這名林姓男子只是替人診治疾病，消除別人因病症帶來的身心苦痛，應該是

好事一樁，為什麼會被檢警單位動員這麼多人力將他拘捕到案？這就得自「醫師

法」的相關規定說起：一個人不幸生了病，除一些感冒小病，多喝些開水也可以

不藥自癒以外，通常有病就得請醫師診治，經過醫師診斷投藥或手術以後，才可

能恢復健康。所以醫師必須要有一定的水準，如果醫師醫術不精，用藥馬虎，不

但藥到病不除，反而危害到病人的身體健康，醫師法便是為醫師水準把關的重要

法規。一個人想成為一位醫師，依這法第一 條所定，凡是「中華民國人民經醫

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這看似平常，但難度頗高的

法條告訴我們，要擔任醫師工作，先得跨越兩道門階：第一：要經醫師考試及格。

醫師應考資格，最起碼的條件是要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丶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領有畢業證書者；第二：依醫師法第六條的規定： 經醫師考試及格者，始得請

領醫師證書。有了「醫師證書」，才能擔任醫師。這位林姓男子連應考醫師資格

都不具備，竟然自稱醫師，替人治病，即屬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所定：「未取得合

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罪，要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又沒有這法條但書所規定的四款

「不罰」情形之一的人：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

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得為通訊醫治的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擅自從事醫師業務，當然要受到醫師法的制裁！尤其是目前刑法總則已經沒

有連續犯可以從一重處斷的規定，為人治一次病，就成立了一個犯罪，這許多罪

所處的刑加起來的刑期是不會太短的！此外，林姓男子還月推銷過期藥品給看診

的病人獲取暴利的行為。藥物經稽查或檢驗結果，品質不合管理藥物的「藥事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這種藥物稱之謂「劣藥」，並分為八款來規定劣藥的意義，其

中第六款即明列「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之情形者」為劣藥。劣藥依藥事法第

第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製造或輸入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之劣藥者，得處以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的刑事罰以外，製造或輸

入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劣藥者，依同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得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販賣、供應、調劑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

劣藥者，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要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那些被

查扣的五卡車劣藥，依這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如係本國製造，經檢驗後

仍可改製使用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商限期

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沒入銷燬之」。這位不守法的林姓男子惹出

的麻煩還真夠大啊！ 

 

 

 

第 85 條    製造或輸入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之劣藥或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

之不良醫療器材者，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或明知為前項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而販賣、

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

而陳列 

            第一項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者，處拘役或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第 79 條    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沒入銷燬之。 

            查獲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如係本國製造，經檢驗後仍可改製使

用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派員監督原製造廠商限

期改製；其不能改製或屆期未改製者，沒入銷燬之；如係核准輸入

者，應即封存，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責令原進口商

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退貨者，沒入銷燬之。 

            前項規定於經依法認定為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之醫療器材，準用

之。 

 

第 90 條    製造或輸入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劣藥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製造或輸入第二十三條第三款、第四款之

不良醫療器材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前

項之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鍰。 

            犯前二項規定之一者，對其藥物管理人、監製人，亦處以各該項之

罰鍰。 

 

第 21 條    本法所稱劣藥，係指核准之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擅自添加非法定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賦形劑者。 

            二、所含有效成分之質、量或強度，與核准不符者。 

            三、藥品中一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 

            四、有顯明變色、混濁、沈澱、潮解或已腐化分解者。 

            五、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者。 

            六、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者。 

            七、因儲藏過久或儲藏方法不當而變質者。 

            八、裝入有害物質所製成之容器或使用回收容器者。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8年10月14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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